
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属垃

圾回收再利用技改项目废水、废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

2018 年 11 月 5 日，我公司组织召开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

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属垃圾回收再利用技改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（验收组名单附后）。验收组严格依

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

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

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并现场核实了本项目配套环境保护设施

的建设与运行情况，查阅了相关资料。经认真讨论后，验收

组形成了现场验收意见，我厂根据现场验收意见进行了整

改，现整改完毕，本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，验收合格。

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内容

本项目位于贵港市桂平市石龙综合场，地理坐标为

23°17'22.68"北，109°50'18.74"东，为扩建项目。原有

工程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生产车间、成品仓库、原料堆场

及仓库、办公生活区以及配置附属设施。本扩建项目于 2018

年 2月开工建设。本项目利用原有工程闲置的场地实施技改，

建设 1 条年产 12 万吨钢渣粒子烘干液压成型生产线，总占



地面积约 8000m
2
，总建筑面积 4550m

2
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贵港市恒丰钢铁厂（2006 年变更为广西贵港恒丰钢铁

有限责任公司，2017 年变更为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

有限责任公司）原有 1 条年产 35 万吨连续式棒材生产线，

由于产业限制以及政府对钢铁行业的宏观调控，原有年产 35

万吨连续式棒材生产线已与 2015 年停产至今，部分生产设

备也已拆除。

2004 年 12 月 07 日，贵港市恒丰钢铁厂委托贵港市环

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对年产 35 万吨连续式棒材生产线技改项

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并于 2005 年 5 月 23 日获得贵港市环

境保护局审批原有项目的环评批复（贵环管[2005]04 号）。

贵港市恒丰钢铁厂于 2005 年 12 月 10 日委托贵港市环境监

测中心站编制原有工程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表（贵环监字

（2006）第 01 号），并于 2006 年 3 月 13 日获得贵港市环

境保护局同意通过竣工验收的决定文件（贵环管[2006]09

号）。

2018 年 1 月，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

《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属垃圾回

收再利用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。2018 年 2 月 8 日，桂

平市环境保护局以《关于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

责任公司金属垃圾回收再利用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

批复》浔环审〔2018〕5 号文件对报告表给予回复。项目于

2018 年 2 月开工建设，2018 年 6 月已投入运营。项目从立

项到运营均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建设项目实际总投资 5500 万元，环保投资约 29.9 万

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 0.54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原有工程已于 2006 年 3 月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（贵

环管[2006]09 号），本次验收仅对年产 12 万吨钢块技改项

目进行验收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项目实际主体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，建

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内容均与环评一致。

本项目实际环保工程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，各

项废气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。项目生产设施条件与环保设施

均运行正常，基本具备验收监测条件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

项目生产过程中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污水排放量为

1080m3/a，依托原有工程化粪池处理。项目生产废水为设备

冷却水，均循环回用，无废水外排。

企业已落实。

（二）废气

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原料转运、上料时产生的粉尘，

控温炉加热、落料压制产生的废气，粉尘采取雾化喷淋装置

并定时洒水降尘措施后以无组织的形式排出车间外；压力机

落料压制废气与换热后的控温炉废气一起进入“旋风+布袋”

二级除尘系统处理，废气经除尘处理后通过 15m 的排气筒排

放。

企业已落实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废水

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，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用

于周边旱地农灌。项目供水以及排水措施均为依托原有工

程。与环评批复要求一致，故本次验收未对生活污水进行验

收监测。



（二）废气

有组织废气处理后排放口所排放的颗粒物排放浓度均

符合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9078-1996）中

的标准限值；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

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397-1996）表 2

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。验收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为东

北风，厂界外下风向浓度最高点处的颗粒物浓度符合《大气

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397-1996）表 2 新污染源大

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项目废水、废气的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，对环境影响较

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

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属垃圾

回收再利用技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及其批复要求，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，落实了

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，验收合格，同意该项目正式投入运营。

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，将继续做好如下工作：

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

放；编制自行监测方案，做好跟踪监测工作；接受环境保护



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附：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金属垃

圾回收再利用技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组签名表

广西桂平市恒丰资源再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盖章）

2018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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